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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 本會為嚴密組織，加強會員會籍管理，並對於會員「入會」、「編組」、

「移轉」、「除名」，悉依照本會辦法辦理。 

  二、 會員入籍 

（１） 凡進入台電公司服務之員工，應於報到十日內，依法加入工會。 

（２） 本會章程第七條規定：「凡在台灣電力公司服務之現職員工，

除代表公司行使管理權之各級業務行政主管人員及主管人資

人員外，均應加入本會為會員。」 

（３） 凡依法加入本會為會員者，須向所在服務單位之本會分會辦理 

             下列手續： 

             １． 填寫會員入會申請書乙份。 

             ２． 填寫會員資料表一式二份，一式送本會存查，一式留存

分會，遇有會員異動時，隨同會員移轉其他分會。 

             ３． 備最近一吋半身照片一張，浮貼於會員入會申請書，備 

作製發會員證之用。 

             ４． 分會審查入會資格合格及資料表無誤並提經分會理事會 

議審議通過後，隨即將新加入會員會費扣款通報單第二 

聯、會員入會申請書及會員資料表一併報會。 

             ５．新進會員 

① 入會申請（含參加傷亡互助會）→經分會審查通過後，

由分會提報本會，經本會確認相關資料齊全後，隨即頒

發會員證，通知分會納入組織。 

                 ②辦理各項選舉，應依本會發布之選舉公文會員數訂定其 

應選名額(當選名額)。 

                 ③如經本會發布各項選舉公文後，再申請入會者，不具有

選舉權。 

              ６．分會依據小組分別設置「小組名冊」，並將會員資料表， 

依小組會員名次保存，作為分會會籍管理資料。 



三、 會員移轉 

     （１）會員因職務由甲分會調動至乙分會者，由甲分會填具「會員 

移轉單」一式二聯，第一聯由甲分會自存，第二聯寄交乙分會留

存。乙分會接到甲分會會員移轉單及會員資料表，應即與移轉之

會員取得聯繫，並即編入小組後，表示移轉手續業已辦妥。 

     （２）會員入伍、出國、借調、獎助升學，會籍均由原單位管理，免報

移轉單。惟每月彙總填報會員會籍異動表，送本會組訓處存查。 

四、會員異動之會費處理辦法 

1. 會員會籍移轉異動時，其會費之結算與移轉，應以會員移轉之日為結 

   算日，計算會費移轉金額(依移入該分會至移出該分會期間按比例計  

   算)。 

2. 上述會費移轉原則，僅對大批(分會現有會員 1/4 以上)會員移轉或分 

   割結算時適用，另少數個人會籍移轉部份，則維持現行制度，僅作會 

   籍移轉。 

3. 依分會自主原則，其說明 1、2之會費移撥，則由移出、入分會雙方 

   協議方式處理達成共識。 

五、除名 

  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除名之會員，除由本會陳報主管機關核備外，另由

本會通知分會收回會員證，並公告之。 

六、會員證補或換發 

   會員因會員證遺失、污損或其他原因需補發或換發者，應填具會員證補、

換發申請表連同一吋半身照片一張，報由分會核轉本會填發或換發新會

員證。 


